
 
 

文件  

聊 城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聊 城 市 财 政 局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聊医保发〔2023〕13 号 

 

关于规范统一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财政局、卫健委，度假区社保

中心，财政局、卫计局，各定点医疗机构： 

为贯彻落实《关于规范统一全省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提

高慢特病医疗保障能力的通知》（鲁医保发〔2022〕42 号）

文件要求，推动建立更加公平适度的门诊基本医疗保障待遇

机制，进一步减轻群众门诊医疗费用负担，现就规范我市门

诊慢特病基本病种及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我市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 

（一）执行全省统一的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全市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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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门诊慢特病执行全省统一的48种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

（见附件 1，以下简称《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目录》） 

（二）过渡期内保留超出省规定病种目录的病种。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为门诊慢特病病种调整过渡期。期间，除

严格执行《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目录》外，保留我市超出省

规定的门诊慢特病病种（见附件 2）。自 2025 年 1 月 1日起，

执行全省统一的《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目录》，超出省规定

病种不再鉴定，已鉴定人员不再享受门诊慢特病报销。 

二、科学设定待遇保障水平 

（一）明确年度起付标准和支付限额。新增门诊慢特病

病种（见附件 3）设定年度起付标准和支付限额。职工、居

民门诊慢特病基本医保年度累计起付标准分别为600元、500

元（指纳入统筹费用），由参保人自负。新增门诊慢特病实

行按病种限额，同时身患多种慢特病的患者，其限额为所患

慢特病病种限额之和。一个年度内，参保人员在定点医药机

构发生的住院、普通门诊统筹和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含按

药品单独支付政策），合并使用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 

（二）明确报销比例。门诊慢特病患者在本市门诊慢特

病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与病种相关的、纳入统筹的门诊费用

纳入门诊慢特病报销范围，其中在职职工基金支付比例为

85%，退休职工为 90%，居民基金支付比例为 65%，部分特殊

病种基金支付比例按原政策执行。 

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报销后医保政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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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个人自付部分、起付标准以下和支付限额以上的费用，按

规定纳入大病保险（含职工大额医疗补助）和医疗救助保障

范围。 

三、加强监督管理 

各级医保部门及经办机构要强化定点医疗机构在慢特

病认定、规范诊疗、合理使用医保基金等方面的责任，加强

对慢特病病种认定、医疗服务行为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

引导医疗机构优化内部管理，创新服务模式，提高门诊患者

就医结算便捷度。加强对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的审核，充分

利用医保智能监控系统实现医疗费用初审全覆盖，并不断提

高复审抽查比例。对利用门诊慢特病政策骗取医保基金的，

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及犯罪的要移交相关部门。 

四、做好医保经办服务 

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按照“四最”“六统一”的要求，

进一步简化经办服务流程，推动经办服务下沉，慢特病病种

认定原则上由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一站式”办理，医

保经办机构确认备案后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对长期

异地居住人员等无法在参保地医疗机构直接办理的，可通过

“爱山东”APP、“鲁医保”小程序及“山东省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平台等方式网上办理认定业务，提高异地居住人员办

理业务便捷性。 

对纳入门诊慢特病及门诊单独支付药品的病种，在定点

双通道药店通过处方流转购药的，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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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鲁

医保函〔2022〕27 号）等有关规定做好费用结算工作。 

统一规范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重要举措。各级医保部门要高度重视，要

加大对政策解读力度，做好宣传解释，争取广大参保群众理

解支持，营造改革良好氛围，推动工作顺利实施。各级医保

部门工作人员及医疗机构相关人员要做好传染类疾病患者

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我市原有政策内容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照本通知规定

执行。 

 

附件：1.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目录 

2.过渡期内保留超出省病种目录规定的本地病种 

3.新增门诊慢特病病种及鉴定标准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聊城市财政局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3 月 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目录
序号 病种名称 序号 病种名称

1 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25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26 肺间质纤维化

3 血友病 27 系统性红斑狼疮

4 白血病 28 类风湿性关节炎

5 再生障碍性贫血 29 多发性肌炎（皮肌炎）

6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30 系统性血管炎

7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31 脊柱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

8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32 系统性硬化症（硬皮病）

9 原发性骨髓纤维化 33 干燥综合征

10 高血压病伴并发症 34 糖尿病

11 冠心病 35 股骨头坏死

12 肺源性心脏病 36 严重精神障碍

13 慢性心力衰竭 37 其他精神障碍

14 尿毒症透析治疗 38 组织或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

15 慢性肾脏病 39 生长激素缺乏症

16 肾病综合征 40
脑瘫、视力、听力、言语、智力、
肢体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康复
治疗

17 重症肌无力 41 肺结核、肺外其他部位结核

18 脑出血（恢复期、后遗症期） 42
耐多药结核、广泛耐药结核（包括
单耐利福平结核）

19 脑梗死（恢复期、后遗症期） 43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20 帕金森病及帕金森氏综合征 44 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

21 癫痫 45 肝硬化

22 运动神经元病 46 神经系统良性肿瘤门诊治疗

23 肝豆状核变性 47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24 阿尔茨海默病 48 人类免疫缺陷（HIV）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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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过
渡
期
内
保
留
超
出
省
病
种
目
录
规
定
的
本
地
病
种

序
号

病
种

代
码

病
种

名
称

I
C
D
-
1
0
 
编

码
I
C
D
-
1
0
名

称
鉴

定
标

准

1
M
0
4
2
0
0

心
肌

病

职
工
、

居
民

。
（

一
）

扩
张

型
心

肌
病
：

超
声

心
动

图
:左

或
右

心
室

扩
大

，
E
F
＜

5
0%
。

（
二

）
肥

厚
型

心
肌

病
:

超
声

心
动

图
:室

间
隔

或
左

室
壁

肥
厚

，
明

确
诊

断
肥

厚
型

心
肌

病
。

2
M
0
3
8
0
2

风
湿

性
心

脏
病

职
工
、

居
民

。
符

合
以

下
条

件
之

一
：

1
.
符

合
风

湿
性

心
脏

病
的

症
状

、
体

征
，

并
经

超
声

心
动

图
等

检
查

确
诊
。

2
.
风

心
病

人
工

瓣
膜

置
换

术
后

需
长

期
抗

凝
治

疗
。

3
M
0
4
8
0
0

脑
卒

中
（

烟
雾

病
）

I
6
7
.
5
0
0

烟
雾

病
职

工
、

居
民

。
已

确
诊

烟
雾

病
，

且
有

脑
血

管
病

发
生
，

需
药

物
治

疗
者
。

4
脑

卒
中

（
脑

血
管

畸
形
）

Q
2
8
.
3
0
0x
0
0
1

脑
血

管
畸

形
职

工
、

居
民

。
脑

血
管

造
影

血
管

畸
形
，

需
药

物
治

疗
者
。

5
M
0
8
4
0
1

冠
状

动
脉

搭
桥

术
后

状
态

职
工
、

居
民

。
冠

状
动

脉
搭

桥
术

后
，

需
要

继
续

药
物

治
疗

者
。

6
M
0
8
4
0
2

冠
状

动
脉

支
架

置
入

术
后

状
态

职
工
、

居
民

。
冠

状
动

脉
支

架
置

入
术

后
，

需
要

继
续

药
物

治
疗

者
。

7
M
0
8
4
0
3

血
管

支
架

植
入

术
后

状
态

职
工
、

居
民

。
周

围
血

管
支

架
植

入
术

后
，

含
脑

血
管

颅
内

和
颅

外
支

架
植

入
术

后
，

需
要

继
续

药
物

治
疗

者
。

8
M
0
8
4
0
4

具
有

假
体

心
脏

瓣
膜

职
工
、

居
民

。
有

心
脏

瓣
膜

置
换

手
术

史
，

需
长

期
在

门
诊

服
用

抗
凝

药
物

者
。

9
M
0
5
4
0
0

支
气

管
哮

喘

限
职

工
。

 
 
 
 
 
 
 
 
 
 
 
  
 
 
 
 
 
 
 
 
 
 
  
 
 
 
 
 
 
 
 
 
 
  
 
 
 
 
 
 
 
 
 
 
  
 
 
 
 
 
 
 

同
时

符
合

以
下

三
项

:
1
.
反

复
发

作
的

哮
喘

病
｡

2
.
肺

功
能

检
查
:
支

气
管

激
发

试
验

阳
性

；
支

气
管

舒
张

试
验

第
一

秒
用

力
呼

气
量

(
F
E
V
1
)
 
增

加
≥

1
2
%
,
且

F
E
V1
增

加
绝

对
值
≥

2
0
0m
l
；

呼
气

流
量

峰
值
(
P
E
F
)
 

日
内
(
或

2
周

)
 
变

异
率

>
2
0
%

｡

3
.
年

住
院

三
次

以
上

者
，

或
年

住
院

不
足

三
次
，

但
曾

出
现

重
症

哮
喘

并
呼

吸
衰

竭
者
、

支
气

管
哮

喘
并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
C
O
P
D
）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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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病
种

代
码

病
种

名
称

I
C
D
-
1
0
 
编

码
I
C
D
-
1
0
名

称
鉴

定
标

准

1
0

M
03
00
0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脱
髓

鞘
疾

病
限

职
工
。

已
确

诊
为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脱
髓

鞘
疾

病
患

者
。

1
1

M
07
10
8

多
脉

管
炎

限
职

工
。

同
时

符
合

以
下

两
项

：
1
.
患

肢
有

疼
痛

､
发

凉
和

感
觉

异
常

､
动

脉
减

弱
或

消
失

坏
疽

和
溃

疡
等

临
床

表
现

｡

2
.
多

普
勒

超
声
+
C
T
A
/
D
S
A
，

或
多

普
勒

超
声
+
M
R
A
检

查
发

现
有

动
脉

闭
塞

､
狭

窄
｡

1
2

M
01
10
1

自
身

免
疫

性
溶

血
性

贫
血

限
职

工
。

同
时

符
合

以
下

各
项

,
病

程
大

于
6
个

月
,
并

反
复

发
作
：

1
.
临

床
表

现
:
患

者
有

贫
血

､
黄

疸
､

肝
脾

肿
大

｡

2
.
血

化
验

显
示

程
度

不
同

的
贫

血
,
外

周
血

片
可

见
畸

形
红

细
胞

和
红

细
胞

碎
片
,

网
织

红
细

胞
增

多
｡

3
.
骨

髓
检

查
显

示
红

系
增

生
,中

幼
红

细
胞

为
主

｡

4
.
总

胆
红

素
增

高
,
以

间
接

胆
红

素
为

主
｡

5
.
抗

人
球

蛋
白

试
验

阳
性

｡

1
3

M
12
20
1

结
肠

代
食

道
手

术
后

遗
症

限
职

工
。

结
肠

代
食

道
手

术
后

,
仍

需
要

在
门

诊
进

一
步

治
疗

｡

1
4

M
01
80
0

苯
丙

酮
尿

症
限

居
民
。

确
诊

苯
丙

酮
尿

症
，

有
卫

生
计

生
行

政
部

门
批

准
的

具
有

该
病

诊
疗

资
质

的
定

点
医

院
的

诊
断

记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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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新
增
门
诊
慢
特
病
病
种

序
号

病
种

名
称

病
种

代
码

年
度

限
额

鉴
定

标
准

备
注

职
工

居
民

1
白

血
病

M
0
08
0
0

同
住

院
统

筹
金

年
度

支
付

限
额

累
计

计
算

同
住

院
统

筹
金

年
度

支
付

限
额

累
计

计
算

1
.
符

合
白

血
病

临
床

表
现

；
 
  
 
 
 
 
 
 
 
 
 
 
  
 
 
 
 
 
 
 
 
 
 
  
 
 
 
 
 
 
 
 
 
 

2
.
血

液
及

骨
髓

等
相

关
检

查
相

应
异

常
改

变
。

 
 
 
 
  
 
 
 
 
 
 
 
 
 
 
  
 
 
 
 
 

符
合

上
述

条
件

，
经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确

诊
。

职
工

、
居

民
均

新
增

2
免

疫
性

血
小

板
减

少
性

紫
癜

M
0
13
0
5

执
行

原
政

策
1
0
00
0

确
诊

为
慢

性
型

原
发

性
血

小
板

减
少

性
紫

癜
,
且

符
合

下
列

条
件

之
一

者
：

1
.
反

复
发

作
的

出
血

症
。

2
.
血

小
板

<
3
0
×

1
0
9
/
L
或

血
小

板
〉

3
0
×

1
09

/L
有

明
显

出
血

倾
向

者
。

3
.
脾

切
除

术
后

复
发

者
｡

居
民

新
增

3
原

发
性

血
小

板
增

多
症

M
0
09
0
3

执
行

原
政

策
5
00
0

符
合

第
2
项

，
再

符
合

其
余

任
何

3
项

。
1
.
有

血
栓

形
成

、
出

血
或

脾
大

的
临

床
表

现
。

2
.
血

小
板

计
数

(
P
L
T
)
≥

6
00

x
1
0
°

/L
。

3
.
骨

髓
活

检
示

巨
核

细
胞

高
度

增
生

,
胞

体
大

、
核

过
分

叶
的

成
熟

巨
核

细
胞

数
量

增
多

。
4
.
有

J
AK

2
、

C
AL
R
或

M
P
L基

因
突

变
，

B
CR
-
A
B
L
阴

性
。

5
.
除

外
继

发
性

血
小

板
增

多
。

居
民

新
增

4
真

性
红

细
胞

增
多

症
M
0
09
0
1

执
行

原
政

策
5
00
0

同
时

符
合

以
下

四
项

：
1
.
真

性
红

细
胞

增
多

症
临

床
表

现
，

如
高

粘
滞

综
合

征
、

皮
肤

瘙
痒

、
血

栓
形

成
、

出
血

症
状

、
脾

大
等

。
2
.
血

红
蛋

白
：

男
≥

1
8
0
g
/
L
、

女
性

≥
1
70

g
/
L
。

 
 
红

细
胞

压
积

：
男

≥
0.
5
4
，

女
：

≥
0
.
5
0
。

3
.
可

有
J
A
K
2
(
+)

或
M
PL
或

C
AL
R
有

一
项

阳
性

，
需

B
C
R
/
A
BL

（
-
）

。
4
.
排

除
其

它
引

起
红

细
胞

增
多

的
疾

病
。

居
民

新
增

5
原

发
性

骨
髓

纤
维

化
M
0
09
0
4

同
住

院
统

筹
金

年
度

支
付

限
额

累
计

计
算

同
住

院
统

筹
金

年
度

支
付

限
额

累
计

计
算

1
.
符

合
原

发
性

骨
髓

纤
维

化
临

床
表

现
；

2
.
血

液
及

骨
髓

等
相

关
检

查
相

应
异

常
改

变
。

符
合

上
述

条
件

，
经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确

诊
。

职
工

、
居

民
均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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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病
种

名
称

病
种

代
码

年
度

限
额

鉴
定

标
准

备
注

职
工

居
民

6
慢

性
心

力
衰

竭
M
0
43
0
1

6
00
0

3
00
0

1
.
有

导
致

心
力

衰
竭

的
病

史
，

符
合

心
力

衰
竭

的
临

床
症

状
和

体
征

；
2
.
心

功
能

N
Y
HA

分
级

Ⅱ
级

以
上

（
含

Ⅱ
级

，
患

者
体

力
活

动
受

轻
度

及
轻

度
以

上
的

限
制

）
。

3
.
影

像
学

检
查

异
常

。
心

脏
超

声
：

心
室

增
大

，
心

室
射

血
分

数
降

低
（

E
F

＜
5
0
%
),

或
者

心
室

舒
张

功
能

减
低

。
符

合
上

述
条

件
，

经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确
诊

。

职
工

、
居

民
均

新
增

7
慢

性
肾

脏
病

M
0
78
0
7

执
行

原
政

策
4
00
0

（
一

)
慢

性
肾

小
球

肾
炎

符
合

以
下

三
项

条
件

中
的

二
项

：
1
.
肾

小
球

肾
炎

病
程

超
过

一
年

。
2
.
实

验
室

检
查

尿
蛋

白
、

肾
功

能
其

中
一

项
阳

性
：

尿
蛋

白
定

量
≥

5
00

m
g
/
2
4
h
或

尿
蛋

白
肌

酐
比

≥
5
00

m
g
/g
。

肾
功

能
达

到
内

生
肌

酐
清

除
率

≤
7
0
%
或

血
肌

酐
≥

1
77

u
m
ol

/
l
。

尿
蛋

白
1
个

加
号

以
上

。
肌

酐
、

尿
素

氮
同

时
升

高
，

肌
酐

升
高

为
主

。
3
.
肾

活
检

病
理

诊
断

。
（

二
）

慢
性

肾
功

能
不

全
同

时
符

合
以

下
三

项
：

1
.
各

种
原

因
造

成
肾

脏
损

害
，

症
状

、
体

征
诊

断
明

确
。

2
.
内

生
肌

酐
清

除
率

≤
7
0%
、

血
肌

酐
≥

1
7
7
u
mo
l
/
l
，

符
合

其
中

一
项

。
3
.
持

续
异

常
超

过
3
个

月
。

（
三

）
过

敏
性

紫
癜

并
肾

病
同

时
符

合
以

下
三

项
：

1
.
出

现
血

液
病

临
床

症
状

（
病

前
数

周
低

热
、

咽
痛

等
，

紫
癜

后
数

周
出

现
蛋

白
尿

、
血

尿
、

管
型

尿
或

肾
功

改
变

）
，

经
住

院
确

诊
为

过
敏

性
紫

癜
并

紫
癜

性
肾

炎
。

2
.
尿

常
规

检
查

：
尿

蛋
白

定
量

≥
5
0
0m
g
/
2
4
h
或

尿
蛋

白
肌

酐
比

≥
5
0
0
m
g
/
g

为
必

需
条

件
，

尿
红

细
胞

阳
性

和
管

型
阳

性
符

合
其

中
一

项
。

 
3
.
肾

功
检

查
：

血
肌

酐
，

尿
素

氮
出

现
异

常
升

高
。

居
民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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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病
种

名
称

病
种

代
码

年
度

限
额

鉴
定

标
准

备
注

职
工

居
民

8
肾

病
综

合
征

M
0
77
0
0

执
行

原
政

策
4
00
0

符
合

以
下

条
件

之
一

：
1
.
①

尿
蛋

白
＞

3
.
5
g
/
d
;
②

血
浆

白
蛋

白
≤

3
0
g
/
L
;
③

水
肿

；
④

血
脂

升
高

。
其

中
①

②
两

项
为

必
须

符
合

项
。

2
.
肾

活
检

病
理

诊
断

。

居
民

新
增

9
癫

痫
M
0
25
0
0

6
00
0

3
00
0

限
原

发
性

癫
痫

：
 
  
 
 
 
 
 
 
 
 
 
 
  
 
 
 
 
 
 
 
 
 
 
  
 
 
 
 
 
 
 
 
 
 
  
 
 
 
 
 
 

1
.
符

合
癫

痫
的

临
床

表
现

并
有

明
确

的
诊

断
。

2
.
脑

电
图

检
查

符
合

癫
痫

诊
断

标
准

（
阴

性
结

果
不

能
排

除
癫

痫
诊

断
）

。
3
.
有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出

具
的

治
疗

病
历

资
料

。

职
工

、
居

民
均

新
增

1
0

运
动

神
经

元
病

M
0
27
0
0

执
行

原
政

策
1
0
00
0

1
.
出

现
肌

无
力

、
肌

萎
缩

或
球

麻
痹

等
临

床
症

状
，

经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确
诊

为
运

动
神

经
元

病
。

2
.
肌

电
图

检
查

提
示

至
少

二
个

节
段

损
害

。
注

：
此

病
名

包
括

肌
萎

缩
性

侧
索

硬
化

、
进

行
性

延
髓

麻
痹

、
进

行
性

脊
肌

萎
缩

症
及

原
发

性
侧

索
硬

化
等

。

居
民

新
增

1
1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M
0
24
0
0

1
00
0
0

5
00
0

1
.
符

合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的

诊
断

标
准

，
M
MS
E
评

分
≤

2
0分

，
经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确

诊
。

2
.
排

除
其

他
疾

病
所

致
的

认
知

功
能

障
碍

。

职
工

、
居

民
均

新
增

1
2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M
0
53
0
0

执
行

原
政

策
5
00
0

同
时

符
合

以
下

三
项

:
1
.
有

引
起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的
基

础
疾

病
,
如

支
气

管
哮

喘
､

慢
性

支
气

管
炎

、
支

气
管

扩
张

、
肺

气
肿

等
病

史
。

2
.
临

床
查

体
有

慢
阻

肺
相

应
体

征
：

桶
状

胸
、

肺
部

呼
吸

音
改

变
等

体
征

。
3
.
肺

功
能

检
查

提
示

:
中

度
阻

塞
性

通
气

功
能

障
碍

，
且

吸
入

支
气

管
扩

张
剂

后
，

F
E
V
1
/
F
V
C
＜

7
0
%
；

胸
部

X
线

或
胸

部
C
T
提

示
相

关
阳

性
改

变
｡

居
民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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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病
种

名
称

病
种

代
码

年
度

限
额

鉴
定

标
准

备
注

职
工

居
民

1
3

肺
间

质
纤

维
化

M
0
56
0
1

执
行

原
政

策
1
0
00
0

同
时

符
合

以
下

三
项

:
1
.
有

气
急

､
干

咳
､

呼
吸

困
难

､
低

氧
血

症
的

临
床

表
现

｡

2
.
胸

部
影

像
学

:
X
线

拍
片

和
C
T
片

显
示

弥
漫

性
肺

间
质

病
变

:
磨

砂
玻

璃
改

变
,
线

条
状

､
结

节
状

､
结

节
网

状
､

小
片

状
､

网
状

阴
影

;
严

重
者

可
呈

蜂
窝

状
改

变
｡

3
.
肺

功
能

:
肺

功
能

减
退

,
出

现
限

制
性

通
气

障
碍

伴
有

弥
散

功
能

降
低

；
血

气
分

析
显

示
低

氧
血

症
。

肺
功

能
符

合
其

中
一

项
。

居
民

新
增

1
4

多
发

性
肌

炎
（

皮
肌

炎
）

M
0
71
1
6

1
00
0
0

5
00
0

临
床

出
现

慢
性

进
展

的
对

称
性

近
端

肌
无

力
、

肌
肉

疼
痛

、
特

征
性

皮
疹

等
症

状
，

符
合

相
应

检
验

检
查

结
果

，
经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确

诊
。

职
工

、
居

民
均

新
增

1
5

系
统

性
血

管
炎

M
0
50
0
4

8
00
0

4
00
0

系
统

性
血

管
炎

（
大

动
脉

炎
、

巨
细

胞
动

脉
炎

、
结

节
性

多
动

脉
炎

、
川

崎
病

、
显

微
镜

下
多

血
管

炎
、

嗜
酸

性
肉

芽
肿

性
多

血
管

炎
、

肉
芽

肿
性

多
血

管
炎

、
白

塞
病

、
I
g
A血

管
炎

）
符

合
系

统
性

血
管

炎
分

类
标

准
，

且
合

并
皮

肤
之

外
的

器
官

受
累

，
经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确

诊
。

职
工

、
居

民
均

新
增

1
6

脊
柱

关
节

炎
 

（
强

直
性

脊
柱

炎
）

M
0
91
1
0

执
行

原
政

策
4
00
0

符
合

以
下

四
项

中
三

项
：

1
.
X
线

片
或

其
他

影
像

学
（

核
磁

、
C
T）

提
示

以
下

情
况

之
一

：
骶

髂
关

节
破

坏
，

双
髋

关
节

破
坏

，
颈

、
胸

、
腰

椎
“

方
形

变
”

或
“

竹
节

样
变

”
。

2
.
脊

柱
或

膝
、

髋
关

节
活

动
受

限
。

3
.
H
LA

-
B
2
7
阳

性
。

4
.
H
LA

-
B
2
7
阴

性
，

临
床

已
确

诊
患

者
，

同
时

必
须

具
备

第
1
条

。

居
民

新
增

1
7

系
统

性
硬

化
症

（
硬

皮
病

）
M
0
71
0
5

执
行

原
政

策
4
00
0

同
时

符
合

1.
2
两

项
，

并
符

合
3.
4
.
5
中

两
项

：
1
.
近

端
硬

皮
；

2
.
对

称
性

手
指

及
掌

指
或

趾
近

端
皮

肤
增

厚
、

坚
硬

、
不

易
提

起
；

3
.
硬

皮
指

，
皮

肤
改

变
仅

限
于

手
指

；
4
.
指

端
下

凹
性

结
疤

或
指

垫
变

薄
，

指
垫

组
织

丧
失

；
5
.
双

肺
基

底
部

纤
维

化
，

见
条

状
或

结
节

状
致

密
影

，
以

双
肺

底
为

著
，

也
可

是
弥

漫
斑

点
或

蜂
窝

状
肺

。

居
民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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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病
种

名
称

病
种

代
码

年
度

限
额

鉴
定

标
准

备
注

职
工

居
民

1
8

股
骨

头
坏

死
M
0
74
0
1

执
行

原
政

策
4
00
0

髋
关

节
置

换
术

患
者

除
外

同
时

符
合

以
下

两
项

：
1
.
髋

关
节

疼
痛

史
，

因
股

骨
头

坏
死

在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院

住
院

治
疗

的
。

2
.
有

X
片

、
C
T
、

M
R
I
其

中
两

项
符

合
股

骨
头

坏
死

病
诊

断
标

准
。

居
民

新
增

1
9

生
长

激
素

缺
乏

症
M
0
19
2
8

1
00
0
0

2
5
00
0

1
.
经

三
级

医
疗

机
构

专
科

诊
断

为
生

长
激

素
缺

乏
症

。
2
.
实

验
室

检
查

生
长

激
素

(G
H
)
、

胰
岛

样
生

长
因

子
（

I
GF
-
1
）

结
果

符
合

诊
断

标
准

，
G
H刺

激
试

验
（

生
长

激
素

激
发

试
验

）
两

次
G
H
峰

值
均

小
于

1
0
n
g
/
m
l
。

职
工

、
居

民
均

新
增

2
0

神
经

系
统

良
性

肿
瘤

门
诊

治
疗

M
0
10
1
1

6
00
0

3
00
0

经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住
院

或
门

诊
明

确
诊

断
。

职
工

、
居

民
均

新
增

2
1

进
行

性
肌

营
养

不
良

M
0
33
0
0

2
00
0
0

1
0
00
0

根
据

病
史

、
临

床
表

现
、

生
化

检
查

、
肌

电
图

检
查

、
基

因
检

测
，

部
分

病
例

可
肌

肉
活

检
明

确
诊

断
。

经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诊
断

。

职
工

、
居

民
均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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